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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
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，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海口

市美安科技新城B0627-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，现就
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：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
美安科技新城B0627-2地块，土地面积8009.54平方米（约合12.01
亩），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，使用年限为50年。该宗土地权属清晰、安
置补偿已落实到位，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、无法
律经济纠纷，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，已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
件，可办理土地供应手续。根据高新区管委会《关于提供美安科技新
城B0627-2地块规划条件的函》（海高新函〔2021〕448号），用地性质
为一类（二类）工业用地，容积率≥1.0，建筑系数≥30%，绿地率10%≤
G≤20%，建筑限高≤40 米。

二、竞买人资格：（一）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
组织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），均可申请参加竞买（注：失信被执行
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）。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。具有下列行为的
法人和其他组织，不得申请竞买：1、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
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。2、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
让金、违约金、利息等行为的。3、根据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
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》（琼自然资函[2020]1753号）
文件规定，该项目原非法占地或违法建设行为人。（二）非海口市注册
的法人和其他组织，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
法人项目公司（持股须50%以上，不含50%）或全资子公司，由项目公司
（持股须50%以上，不含50%）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。

三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且
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,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579.0897
万元人民币，采取增价方式竞价，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
万元的整数倍递增。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土地竞买保证金
579.0897万元。

四、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：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
（地址：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）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
中心一楼3号窗口（土地矿业权交易）查询，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
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（土地矿业权
交易）领取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》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
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。报名时间：2021年11
月18日9:00至2021年12月14日16:00（北京时间）。

五、挂牌时间、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：（一）挂牌起始时间：2021年
12月6日9:00（北京时间）。挂牌截止时间：2021年12 月16日16:00
（北京时间）。（二）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，经审核具备申请条
件的，我局于2021年12 月16日16: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。（三）地

点：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大厅。
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，不接受电话、邮寄、电
子、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。

六、其它注意事项：（一）挂牌成交后，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
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,土地出让金按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
合同》的约定支付, 定金为成交价的10%。（二）竞买人竞得土地后，应
当与挂牌人签订《挂牌成交确认书》，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
资源和规划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在签订《国有建
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
款。还须在签订《挂牌成交确认书》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
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《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》（该协
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件），并严格按照《产业项目发展和用
地准入协议》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，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。（三）
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，用于发展智能制造基地项目，建设项目需
符合环保要求。（四）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，应符合装配式
建筑相关规定，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。（五）该宗地须按投资强
度不低于500万元/亩进行投资建设，自项目投产后年工业总产值（或
营收）不少于1.8亿元（折合为每亩产值人民币不低于1500万元），年
上缴税收总额（全口径）不低于1200万元（折合为每亩纳税额人民币
100万元）。（税收指标完成数额，以土地所在地税务部门核算统计的
数据为准。）（六）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，竞得人
须自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2个月内完成规划方案设计，完成规划方
案设计后3个月内完成施工图设计并获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同
时开工建设(以主要建筑的基础混凝土浇筑为准），2年内完成项目建
设。须在成交确认书签订后24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（有产品下线，经
营收入，如需通过GMP认证的必须通过）。（七）为打造生态文明园区,
建设清洁能源城市，项目须采取屋面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，对于地面
露天停车位设置光伏车棚。（八）涉及水务、绿化、市容、卫生、环境保
护、消防安全、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，应符合国家、海南省和海口市
的有关管理规定。（九）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，挂牌交易服务
费按规定收取。（十）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
土地登记手续。

七、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》，
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。

八、联系方式：联系单位：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：
（0898）68531700；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：（0898）
65236087；网上查询：www.landchina.com；http://zw.hainan.gov.
cn/ggzy/；http://lr.hainan.gov.cn

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2021年11月15日

（2021）第71号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
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，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海口

市美安科技新城B0719-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，现就
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：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
美安科技新城B0719-3地块，土地总面积为26629.19平方米（合
39.94亩），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，使用年限为50年。该宗土地权属清
晰、安置补偿已落实到位，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、
无法律经济纠纷，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，已具备动工开发所必
须条件，可办理土地供应手续。根据高新区管委会《关于提供美安科
技新城B0719-3地块规划条件的函》（海高新函〔2021〕446号），用地
性质为一类工业用地，容积率≥1.0，建筑系数≥30%，绿地率10%≤G≤
20%，建筑限高≤40 米。

二、竞买人资格：（一）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
组织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），均可申请参加竞买（注：失信被执行
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）。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。具有下列行为的
法人和其他组织，不得申请竞买：1、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
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。2、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
让金、违约金、利息等行为的。3、根据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
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》（琼自然资函[2020]1753号）
文件规定，该项目原非法占地或违法建设行为人。（二）非海口市注册
的法人和其他组织，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
人项目公司（持股须50%以上，不含50%）或全资子公司，由项目公司
（持股须50%以上，不含50%）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。

三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且
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,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
1975.8859万元人民币，采取增价方式竞价，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
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。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土地竞买保
证金1975.8859万元。

四、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：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
（地址：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）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
中心一楼3号窗口（土地矿业权交易）查询，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
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（土地矿业权
交易）领取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》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
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。报名时间：2021年11
月18日9:00至2021年12月14日16:00（北京时间）。

五、挂牌时间、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：（一）挂牌起始时间：2021年
12月6日9:00（北京时间）。挂牌截止时间：2021年12 月16日16:00
（北京时间）。（二）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，经审核具备申请条
件的，我局于2021年12 月16日16: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。（三）地
点：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大厅。
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，不接受电话、邮寄、电

子、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。
六、其它注意事项：（一）挂牌成交后，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

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,土地出让金按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
合同》的约定支付, 定金为成交价的10%。（二）竞买人竞得土地后，应
当与挂牌人签订《挂牌成交确认书》，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
资源和规划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在签订《国有建
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
款。还须在签订《挂牌成交确认书》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
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《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》（该协
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件），并严格按照《产业项目发展和用
地准入协议》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，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。（三）
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，用于发展智能装备研发制造基地项目，建
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。（四）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，应符
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，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。（五）该宗地须
按投资强度不低于600万元/亩进行投资建设，自项目投产后第1年
累计工业总产值（或营收）不低于1.5亿元，第2年累计工业总产值（或
营收）不低于3.8亿元，第3年累计工业总产值（或营收）不低于7.3亿
元，第4年累计工业总产值（或营收）不低于13.1亿元，第5年累计工
业总产值（或营收）不低于21.9亿元（年亩均营收不低于1100万元/
亩）。自项目投产后第1年纳税不低于1300万元，第2年累计纳税不
低于4600万元，第3年累计纳税不低于1亿元，第4年累计纳税不低
于1.6亿元，第5年累计纳税不低于2.5亿元（年亩均纳税额不低于125
万元/亩）。（税收指标完成数额，以土地所在地税务部门核算统计的数
据为准。）（六）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，竞得人须
自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2个月内完成规划方案设计，完成规划方案
设计后3个月内完成施工图设计并获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同时
开工建设(以主要建筑的基础混凝土浇筑为准），2年内完成项目建
设。须在成交确认书签订后18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（有产品下线或
有经营收入）。（七）为打造生态文明园区,建设清洁能源城市，项目须
采取屋面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，对于地面露天停车位设置光伏车棚。
（八）涉及水务、绿化、市容、卫生、环境保护、消防安全、交通管理等的
设计施工，应符合国家、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。（九）税金由
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，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。（十）受让人凭
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。

七、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》，
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。

八、联系方式：联系单位：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：
（0898）68531700；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：（0898）
65236087；网上查询：www.landchina.com；http://zw.hainan.gov.
cn/ggzy/；http://lr.hainan.gov.cn

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2021年11月15日

（2021）第70号

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
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，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美

安科技新城B0625-6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，现就有关
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：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
美安科技新城B0625-6地块，土地面积为6677.49平方米（合10.02
亩），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，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。该宗土地权属清
晰、安置补偿已落实到位，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、
无法律经济纠纷，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，已具备动工开发所必
须条件。根据高新区管委会《关于提供美安科技新城B0625-6地块
规划条件的函》（海高新函〔2021〕449号），用地位于秀英区美安科技
新城B0625-6地块，用地性质为一类（二类）工业用地，容积率≥1.0，
建筑系数≥30%，绿地率10%≤G≤20%，建筑限高≤40米。

二、竞买人资格：(一)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
组织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），均可申请参加竞买（注：失信被执行
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）。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。具有下列行为的
法人和其他组织，不得申请竞买：1、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
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。2、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
让金、违约金、利息等行为的。3、根据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
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》（琼自然资函[2020]1753号）
文件规定，该项目原非法占地或违法建设行为人。（二）非海口市注册
的法人和其他组织，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
法人项目公司（持股须50%以上，不含50%）或全资子公司，由项目公司
（持股须50%以上，不含50%）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。

三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宗地设有出让底价并按照价
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,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
489.73万元人民币，采取增价方式竞价，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
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。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
489.73万元。

四、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：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
（地址：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）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
中心一楼3号窗口（土地矿业权交易）查询，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
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（土地矿业权
交易）领取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》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
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。报名时间：2021年11
月18日9:00至2021年12月14日16:00（北京时间）。

五、挂牌时间、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：（一）挂牌起始时间：2021年
12月6日9:00（北京时间）。挂牌截止时间：2021年12月16日16:00
（北京时间）。（二）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，经审核具备申请

条件的，我局于2021年12月16日16: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。（三）地
点：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大厅。
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，不接受电话、邮寄、电
子、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。

六、其它注意事项：（一）挂牌成交后，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
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,土地出让金按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
合同》的约定支付, 定金为成交价的10%。（二）竞买人竞得土地后，应
当与挂牌人签订《挂牌成交确认书》，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
资源和规划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在签订《国有建
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
款。还须在签订《挂牌成交确认书》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
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《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》（该协
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件），并严格按照《产业项目发展和用
地准入协议》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，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。（三）
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，用于发展医药生产基地项目，建设项目需
符合环保要求。（四）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，应符合装配式
建筑相关规定，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。（五）该宗地须按投资强
度不低于700万元/亩进行投资建设，项目年工业总产值不少于 1 亿
元（折合为每亩人民币不低于 1000 万元），年上缴税收总额（全口径）
不低于 1200 万元（折合为每亩人民币 120 万元）。（六）本次挂牌出让
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，竞得人须自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2
个月内完成规划方案设计，完成规划方案设计后3个月内完成施工图
设计并获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同时开工建设(以主要建筑的基础
混凝土浇筑为准），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。须在成交确认书签订后30
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（有产品下线，经营收入，医药企业以提交GMP
认证申请时间为准）。（七）为打造生态文明园区,建设清洁能源城市，
项目须采取屋面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，对于地面露天停车位设置光伏
车棚。（八）涉及水务、绿化、市容、卫生、环境保护、消防安全、交通管理
等的设计施工，应符合国家、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。（九）税
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，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。（十）受让
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。

七、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》，
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。

八、联系方式：联系单位：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：
（0898）68531700；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：
（0898）65236087；网上查询：www.landchina.com；http://zw.
hainan.gov.cn/ggzy/；http://lr.hainan.gov.cn

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2021年11月15日

（2021）第73号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
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，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美

安科技新城B0610-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，现就有关
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：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
美安科技新城B0610-2地块，土地面积为24024.6平方米（合36.04
亩），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，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。该宗土地权属清
晰、安置补偿已落实到位、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、
无法律经济纠纷、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，已具备动工开发所必
须条件。根据高新区管委会《关于提供美安科技新城B0610-2地块
规划条件的函》（海高新函〔2021〕447号），用地位于秀英区美安科技
新城B0610-2地块，用地性质为一类（二类）工业用地，容积率≥1.0，
建筑系数≥30%，绿地率10%≤G≤20%，建筑限高≤40米。

二、竞买人资格：(一)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
组织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），均可申请参加竞买（注：失信被执行
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）。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。具有下列行为的
法人和其他组织，不得申请竞买：1、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
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。2、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
让金、违约金、利息等行为的。3、根据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
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》（琼自然资函[2020]1753号）
文件规定，该项目原非法占地或违法建设行为人。（二）非海口市注册
的法人和其他组织，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
人项目公司（持股须50%以上，不含50%）或全资子公司，由项目公司
（持股须50%以上，不含50%）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。

三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宗地设有出让底价并按照价
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,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
1789.90万元人民币，采取增价方式竞价，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
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。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
1789.90万元。

四、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：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
（地址：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）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
中心一楼3号窗口（土地矿业权交易）查询，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
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（土地矿业权
交易）领取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》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
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。报名时间：2021年11
月18日9:00至2021年12月14日16:00（北京时间）。

五、挂牌时间、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：（一）挂牌起始时间：2021年
12月6日9:00（北京时间）。挂牌截止时间：2021年12月16日16:00
（北京时间）。（二）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，经审核具备申请

条件的，我局于2021年12月16日16: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。（三）地
点：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大厅。
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，不接受电话、邮寄、电
子、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。

六、其它注意事项：（一）挂牌成交后，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
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,土地出让金按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
合同》的约定支付, 定金为成交价的10%。（二）竞买人竞得土地后，应
当与挂牌人签订《挂牌成交确认书》，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
资源和规划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在签订《国有建
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
款。还须在签订《挂牌成交确认书》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
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《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》（该协
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件），并严格按照《产业项目发展和用
地准入协议》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，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。（三）
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，用于发展医美医疗系列产品生产基地项
目，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。（四）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，
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，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。（五）该宗
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400万元/亩进行投资建设，年工业销售产值
不少于2.43亿元（折合为每亩人民币不低于675万元），年上缴税收总
额（全口径）不低于3240万元（折合为每亩人民币90万元）。（六）本次
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，竞得人须自签订成交确认书
之日起2个月内完成规划方案设计，完成规划方案设计后3个月内完
成施工图设计并获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同时开工建设(以主要建
筑的基础混凝土浇筑为准），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。须在成交确认书
签订后12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（有产品下线，经营收入，如需通过
GMP认证的必须通过），项目投产12个月内达产。（七）为打造生态文
明园区，建设清洁能源城市，厂房须符合节能环保要求。（八）涉及水
务、绿化、市容、卫生、环境保护、消防安全、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，应
符合国家、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。（九）税金由竞得人按税
法规定交纳，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。（十）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
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。

七、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》，
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。

八、联系方式：联系单位：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：
（0898）68531700；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：
（0898）65236087；网上查询：www.landchina.com；http://zw.
hainan.gov.cn/ggzy/；http://lr.hainan.gov.cn

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2021年11月15日

（2021）第72号

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
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，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美

安科技新城B0419-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，现就有关
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：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
美安科技新城B0419-3地块，土地总面积为13349.3平方米（合20.02
亩），土地用途为科研工业混合用地（其中科研用地60%，工业用地
40%），使用年限均为50年。该宗土地权属清晰、安置补偿已落实到
位，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、无法律经济纠纷，土地
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，已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。根据高新区管
委会《关于提供美安科技新城B0419-3地块规划条件的函》（海高新
函〔2021〕416号），用地位于秀英区美安科技新城B0419-3地块，用
地性质为教育科研/一类工业用地（A35/M1），容积率≤2.5，建筑密度
≤35%，绿地率≥20%，建筑限高≤80 米。

二、竞买人资格：（一）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
他组织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），均可申请参加竞买（注：失信被执
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）。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。具有下列行为
的法人和其他组织，不得申请竞买：1、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
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。2、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
出让金、违约金、利息等行为的。3、根据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
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》（琼自然资函〔2020〕1753
号）文件规定，原非法占地、违法建设行为人。（二）非海口市注册的法
人和其他组织，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
目公司（持股须50%以上，不含50%）或全资子公司，由项目公司（持股
须50%以上，不含50%）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
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。

三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且
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,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
1388.3272万元人民币，采取增价方式竞价，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
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。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土地竞买保
证金1388.3272万元。

四、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：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
（地址：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）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
中心一楼3号窗口（土地矿业权交易）查询，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
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（土地矿业权
交易）领取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》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
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。报名时间：2021年11
月18 日9:00至2021年12月14 日16:00（北京时间）。

五、挂牌时间、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：（一）挂牌起始时间：2021年
12月6 日9:00（北京时间）。挂牌截止时间：2021年12月16 日16:00
（北京时间）。（二）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，经审核具备申请
条件的，我局于2021年12月16日16: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。（三）地
点：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大厅。
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，不接受电话、邮寄、电

子、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。
六、其它注意事项：（一）挂牌成交后，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

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,土地出让金按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
合同》的约定支付, 定金为成交价的10%。（二）竞买人竞得土地后，应
当与挂牌人签订《挂牌成交确认书》，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
资源和规划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在签订《国有建
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
款。还须在签订《挂牌成交确认书》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
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《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》（该协
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件），并严格按照《产业项目发展和用
地准入协议》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，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。（三）
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，用于发展医疗装备及耗材研发制造项目，
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。（四）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，应
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，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。（五）该宗地
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1250万元/亩进行投资建设，自项目投产后第1
年累计工业总产值（营收）不低于2亿元，第2年累计工业总产值（营
收）不低于5亿元，第3年累计工业总产值（营收）不低于8亿元，第4
年累计工业总产值（营收）不低于10亿元，第5年累计工业总产值（营
收）不低于15亿元（年亩均工业总产值（营收）不低于1500万元/亩）；
自项目投产后第1年纳税不低于1500万元，第2年累计纳税不低于
3000万元，第3年累计纳税不低于5000万元，第4年累计纳税不低于
7000万元，第5年累计纳税不低于1亿元（年亩均纳税额不低于100
万元/亩）。（税收指标完成数额，以土地所在地税务部门核算统计的数
据为准）。（六）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，竞得人须
自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2个月内完成规划方案设计，完成规划方案
设计后3个月内完成施工图设计并获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同时
开工建设(以主要建筑的基础混凝土浇筑为准），2年内完成项目建
设。须在成交确认书签订后24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（有产品下线或
有经营收入,医药企业以提交GMP认证申请时间为准）。（七）为打造
生态文明园区,建设清洁能源城市，项目须采取屋面分布式光伏发电
系统，对于地面露天停车位设置光伏车棚。（八）涉及水务、绿化、市容、
卫生、环境保护、消防安全、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，应符合国家、海南
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。（九）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，挂
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。（十）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
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。

七、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》，
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。

八、联系方式：联系单位：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：
（0898）68531700；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：（0898）
65236087；网上查询：www.landchina.com；http://zw.hainan.gov.
cn/ggzy/；http://lr.hainan.gov.cn

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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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1）第75号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
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，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美

安科技新城B0417-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，现就有关
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：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
美安科技新城B0417-2地块，土地总面积为11446.11平方米（合
17.17亩），土地用途为科研工业混合用地（其中科研用地60%，工业用
地40%），土地出让年限均为50年。该宗土地权属清晰、安置补偿已
落实到位，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、无法律经济纠
纷，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，已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。根据
高新区管委会《关于提供美安科技新城B0417-2地块规划条件的函》
（海高新函〔2021〕417号），用地位于秀英区美安科技新城B0417-2
地块，用地性质为教育科研/一类工业用地（A35/M1），容积率≤2.5，
建筑密度≤35%，绿地率≥20%，建筑限高≤80 米。

二、竞买人资格：（一）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
组织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），均可申请参加竞买(注:失信被执行
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),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。具有下列行为的
法人和其他组织，不得申请竞买：1、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
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。2、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
让金、违约金、利息等行为的。3、根据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
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》（琼自然资函〔2020〕1753号）
文件规定，原非法占地、违法建设行为人。（二）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
其他组织，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
公司（持股须50%以上，不含50%）或全资子公司，由项目公司（持股
须50%以上，不含50%）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
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。

三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
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,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起始价为1192.00万元，
采取增价方式竞价，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
递增。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192.00万元。

四、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：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
（地址：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）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
中心一楼3号窗口（土地矿业权交易）查询，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
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（土地矿业权
交易）领取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》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
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。报名时间：2021年11
月 18日9:00至2021年12 月14 日16:00（北京时间）。

五、挂牌时间、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：1、挂牌起始时间：2021年
12 月 6日9:00（北京时间）。挂牌截止时间：2021年12 月 16日16:00
（北京时间）。2、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，经审核具备申请
条件的，我局于2021年12月16日16: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。3、地
点：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大厅。
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，不接受电话、邮寄、电

子、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。
六、其它注意事项：（一）挂牌成交后，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

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,土地出让金按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
合同》的约定支付,定金为成交价的10%。（二）竞买人竞得土地后，应
当与挂牌人签订《挂牌成交确认书》，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
资源和规划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在签订《国有建
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
款。还须在签订《挂牌成交确认书》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
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《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》（该协
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件），并严格按照《产业项目发展和用
地准入协议》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，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。（三）
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，用于发展充电桩研发生产项目，建设项目
需符合环保要求。（四）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，应符合装配
式建筑相关规定，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。（五）该宗地须按投资
强度不低于2097万元/亩进行投资建设；自项目投产后第1年累计工
业总产值（或营收）不低于3.15亿元，第2年累计工业总产值（或营收）
不低于8.38亿元，第3年累计工业总产值（或营收）不低于13.68亿元，
第4年累计工业总产值（或营收）不低于18.98亿元，第5年累计工业
总产值（或营收）不低于24.28亿元（年亩均产值或营收不低于2828万
元/亩）；自项目投产后第1年纳税不低于1683万元，第2年累计纳税
不低于3833万元，第3年累计纳税不低于7706万元，第4年累计纳税
不低于1.16亿元，第5年累计纳税不低于1.55亿元（年亩均纳税额不
低于180万元/亩）。（税收指标完成数额，以土地所在地税务部门核算
统计的数据为准）。（六）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，
竞得人须自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2个月内完成规划方案设计，完成
规划方案设计后3个月内完成施工图设计并获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证》同时开工建设(以主要建筑的基础混凝土浇筑为准），2年内完成项
目建设。须在成交确认书签订后18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。（七）为打
造生态文明园区,建设清洁能源城市，项目须采取屋面分布式光伏发
电系统，对于地面露天停车位设置光伏车棚。（八）涉及水务、绿化、市
容、卫生、环境保护、消防安全、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，应符合国家、
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。（九）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
纳，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。（十）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
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。

七、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》，
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。

八、联系方式：联系单位：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：
（0898）68531700；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：（0898）
65236087；网上查询：www.landchina.com；http://zw.hainan.gov.
cn/ggzy/；http://lr.hainan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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